附件6

佐证材料清单
一、运营管理证明材料
（一）基地成立相关证明文件，包括可证明基地成立时间有关证明材料、运营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等。
（二）运营机构在“信用广东”或“信用深圳”等官方网站导出的信用信息报告。
（三）基地管理相关文件，包括管理制度台账，入驻创业项目遴选、考核管理规定和准入（退出）管理办法等。
二、场地保障证明材料
（一）产权证明。自有产权提供产权证复印件，租赁提供租赁合同协议及租赁备案证明复印件，无偿使用提供相关协议文件复印件。
（二）场地功能规划平面示意图。标注各功能区及区域面积，与当前场地情况应一致。
（三）孵化场地图片，需体现基地外观及内部环境，包括场地内公共服务设施、公共会议场所、基础配套设施、入孵实体办公场地等，对每张图片附上文字简述。
三、服务能力证明材料
（一）专职孵化服务人员（需统计时点仍在职，即2026年4月30日仍在职，且与基地运营单位或关联单位签订了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保）证明材料。

1.专职孵化服务人员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姓名、职务、劳动合同起止时间。

2.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2025年5月—2026年4月在相关单位缴交社保记录证明（劳动关系建立未满一年的据实提供）。

3.人员照片、人员在本基地的孵化服务工作经历简介、在本基地开展孵化服务工作相关证明5个（如开展工作时照片、发布活动通知截图、工作交流对接截图等）。
4.如专职服务人员中有港澳籍人员，还需提供港澳籍身份证明。
（二）创业导师（需统计时点仍在职，即2026年4月30日仍在职）数量及服务情况证明材料，包括：
1.创业导师人员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姓名、所在单位、职务、服务领域、服务协议起止日期；

2.创业导师照片及简介；

3.基地与导师签订的服务协议或聘书复印件；
4.近一年创业导师辅导在孵创业实体次数的相关证明材料（以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为统计区间）。包括：①创业导师辅导在孵创业实体信息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创业导师姓名、接受辅导实体名称、辅导开展时间。②每次辅导提供辅导照片、活动宣传链接、活动宣传截图、与实体沟通截图、签到表、辅导台账等材料中的至少两项材料，才能计入辅导次数计算。
（三）基地提供商事登记、税务、社保、人才政策、财务代理、专利申请、融资担保等集成式服务证明材料，包括：
1.基地提供各类服务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集成式服务类别、服务形式（如建立站点、提供设施设备、引入机构、提供服务手册等等）、具体服务内容。

2.根据情况表中内容相应提供证明材料，包括而不限于服务流程、服务收费标准相关文件、与引入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复印件、基地内相关服务站点设施设备照片。
（四）基地引入专业法律、财务、知识产权、投融资等方面的外部专业服务机构情况材料，包括：
1.基地引入专业服务机构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引入机构名称、服务类别（专业法律/财务/知识产权/投融资）、具体服务内容、服务协议起止日期。
2.相关服务机构简介；

3.基地与服务机构签订的服务协议复印件（需统计时点仍有效，即2026年4月30日仍有效）；
（五）基地协助入驻创业实体申请各类创业扶持政策证明材料，包括基地线上线下宣传创业扶持政策、指导实体了解和申领创业扶持等（统计时间截至2026年4月30日）。

（六）在孵创业实体成功申领各类创业扶持补贴（符合在孵创业实体定义，2026年4月30日及之前成功申领）的证明材料，包括：
1.在孵创业实体申领创业扶持补贴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所享受创业补贴扶持名称、成功申领或获得（首次）补贴发放的时间。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材料（按实体在情况表中顺序提供），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三查一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非企业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3.相关在孵创业实体成功申领创业扶持的证明材料，例如补贴名单公示截图、银行回单、相关补贴发放单位提供的证明等，证明材料中能体现补贴名称、在孵创业实体名称、享受补贴时间等信息。
（七）孵化基地自有种子资金或合作孵化资金的资金规模证明材料（申报时仍有效）。

（八）在孵初创企业获投融资证明材料（2026年4月30日在孵且满足初创企业定义，获投融资时间在2026年4月30日前）。

1.在孵初创企业获得投融资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获投融资来源、获投融资金额、获投融资时间。
2.在孵初创企业相关材料（按企业在情况表中顺序提供），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三查一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
3.相关在孵初创企业获投融资证明材料。
（九）基地近一年（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开展创业相关交流活动证明材料。

1.开展各类创业活动情况表。表格内容包含：序号、活动类型、活动时间、活动名称或主题、活动地点、活动主办单位、参与人数、活动简介。

2.开展相关活动的宣传链接或宣传截图、活动通知、活动台账、签到表复印件、活动照片等材料，每场活动附以上材料中至少三种材料，并能体现活动开展时间和活动主题。

（十）入驻3个月以上的在孵创业团队及在孵初创企业数量证明材料（团队或初创企业应在2026年4月30日时点在孵、2026年1月31日以前已入驻，初创企业还需满足“初创企业”定义）。

1.入驻3个月以上的在孵创业团队及在孵初创企业信息表。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信息表按实体入孵时间排序。
2.在孵创业团队及在孵初创企业相关证明材料（按团队或企业在信息表中出现顺序依次提供）。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三查一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四、港澳特色证明材料
（一）在孵港澳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数量或占比证明材料（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在2026年4月30日仍在孵、港澳青年符合“港澳青年”定义且为相关项目或初创企业的创始人或控股股东，初创企业还需满足“初创企业”定义要求）。
选择按在孵港澳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数量参评的，提供如下材料：
1.在孵港澳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实体信息表，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港澳青年在项目或企业中身份（创始人/控股股东）、港澳青年姓名、港澳青年出生日期、港澳青年身份类型（港澳永居/港澳高校毕业）。信息表按实体入孵时间排序。
2.在孵港澳创业实体相关材料（按实体在情况表中顺序提供）。
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三查一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③可反映港澳青年年龄的证明和作为港澳永居或港澳高校毕业身份的证明；④可反映港澳青年为对应实体创始人或控股股东身份证明（创始人可提供情况说明，企业盖公章、非企业本人签字；控股股东身份证明可提供权威网站平台查询结果或公司控股书等）。

选择按【在孵港澳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在【在孵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中占比参评的，提供如下材料：
1.在孵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信息表，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港澳青年在项目或企业中身份（创始人/控股股东）、港澳青年姓名、港澳青年出生日期、港澳青年身份类型（港澳永居/港澳高校毕业）。信息表按实体入孵时间排序，并按先港澳实体、后非港澳实体顺序填报。非港澳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的表中关于港澳青年列的内容填“\”。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材料（按实体在情况表中顺序提供）。
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三查一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③可反映港澳青年年龄的证明和作为港澳永居或港澳高校毕业身份的证明；④可反映港澳青年为对应实体创始人或控股股东身份证明（创始人可提供情况说明，企业盖公章、非企业本人签字；控股股东身份证明可提供权威网站平台查询结果或公司控股书等）。非港澳创业项目或初创企业，只提供①②。
    （二）表明基地具备与港澳社会团体、高校、科研院所、孵化平台载体等港澳资源合作交流的证明材料。
1.港澳资源合作信息表。内容包括：序号、合作单位名称、合作方向介绍、合作起始日期。
2.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合同等（合作在2026年4月30日仍有效）。如有在创新创业、毕业生见习等方面签订合作协议，或通过协议引入港澳实体的，请明确标注。
（三）为入驻港澳青年提供居住、交通、教育、医疗、生活等综合信息咨询服务的证明材料，包括：
1.基地近一年（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为港澳青年提供综合服务情况表。内容包含：序号、服务企业/项目名称、服务港澳青年姓名、提供综合信息咨询服务类型(居住/交通/教育/医疗/生活)、服务日期。
2.能证明对应提供服务的如台账、截图、照片、宣传文章截图等材料。
（四）获得香港青年发展基金“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资助计划”、香港创新及科技基金企业支援计划、澳门青年创业援助计划资助等三项资助计划的在孵创业实体数。
1.获三项港澳资助计划的在孵创业实体情况表。内容包括：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获资助计划名称、获资助时间。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材料，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三查一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3.相关实体获相关资助的证明材料（2026年4月30日前获得）。
（五）基地近一年（2025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开展港澳青年专场创业服务活动的证明材料。

1.开展各类港澳青年专场创业活动情况表。内容包含：序号、活动类型、活动时间、活动名称或主题、活动地点、活动主办单位、参与人数、参与港澳青年人数、活动简介。

2.开展相关活动的宣传链接或宣传截图、活动通知、活动台账、签到表复印件、活动照片等材料，每场活动附以上材料中至少三种材料，并能体现活动开展时间和活动主题。此外，需能体现“服务港澳群体”的特征，与“基地近一年开展创业相关交流活动证明材料”内活动不可重合。

（六）股东有港澳青年成员的在孵创业实体近两年（2024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在市级以上创业大赛中获奖情况。

1.股东中有港澳青年的在孵创业实体获奖情况表。内容包含：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股东中港澳青年姓名、获奖赛事名称、获奖赛事主办方名称、获得奖项名称、获奖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获奖时间。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材料，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三查一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3.港澳青年作为对应实体股东的佐证材料，包括：①可反映港澳青年年龄的证明和作为港澳永居或港澳高校毕业身份的证明；②可反映港澳青年股东身份证明，例如权威网站平台的查询结果或公司控股书等。
4.实体获奖证明材料。

五、其他材料
（一）基地近五年（2021年5月1日至2026年4月30日）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政府部门授予的创新创业相关的社会荣誉证明。
1.基地获创新创业相关荣誉情况表。内容包括：序号、获得荣誉名称、荣誉授予单位名称、获得荣誉级别（国家级、省级、市级）、获得荣誉时间。
2.获得相关荣誉的证明。例如认定公示、牌匾照片等。
（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在孵创业实体数量。
1.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的在孵创业实体情况表。内容包括序号、项目/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如有）、项目或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孵化协议起止日期、项目/企业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实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名称、专利号、获取专利日期。
2.在孵创业实体相关材料，包括：①孵化协议；②企业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官方信用代码数据服务中心或“三查一宝”企业信息查询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结果截图，创业团队提供创办时间及发展现状简介（团队创始人签字）。

3.相关实体拥有与经营业务相关的自主知识产权专利证明材料（2026年4月30日有效）。如权威网站的专利查询截图、企业出具的专利证书等等。


